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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作动态】

1.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市督察局对宛城区自备井封停

工作进行督导

2.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自备井封停研讨会

【工作信息】

1.示范区：多措并举全力打好自备井封停攻坚战

2.卧龙区：召开自备井专项整治专题会议

3.卧龙区：崔庄社区城中村水源置换管网改造工程开工

4.宛城区：召开自备井封停工作约谈会

市中心城区自备井封停及南水北调

水源置换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

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市督察局对宛城区

自备井封停工作进行督导

6 月 17 日，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执行副主任、市水利局局

长闫道畅、市委市政府督查局张哲诚科长带队到宛城区督导

自备井封停工作。现场查看了建发家属院 、大自然幼儿园、

金苑福润花园外网铺设及内网管道改造进度，听取宛城区就

承担的 6 月封停任务进展情况汇报，对宛城区提出的堵点难

点进行专项分析，要求宛城区进一步提认识压责任，增强紧

迫感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树立有解思维，找办法定对策做动员，

有效发挥区封停办、基层组织力量，以宛城精神、宛城速度

加大力气狠抓重推，全面铺开自备井封停工作，要进一步打

通壁垒形成合力，加强部门之间紧密协作的组织领导，确保

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。

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自备井封停研讨会

6 月 20 日，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晌召集自备井封

停研讨会，就自备井封停进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堵点进行

商讨研判，特别针对四区均存在的年取水量 1000 方以下的



取水单位纳管及日常监管进行再次梳理明确，要求市封停办

依法依规尽快出台市级规范性文件，明晰办理流程及责任划

分，确保决战 6 月目标任务顺利完成。市封停办、卧龙区封

停办工作人员及市水利局相关责任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。

示范区：多措并举全力打好自备井封停攻坚战

6 月是自备井封停攻坚关键阶段，为确保辖区承担的目

标任务按期完成，示范区以高位推动、三级联动、专班作战

形式，发扬连续作战精神，采取强有力措施，攻坚克难，全

面推进封停工作，努力取得新进展、新成效，近期仅三天就

相继封停 19 眼自备井，下一步将集中时间、集中力量按照

一户一策，一井一议、一事一议策略，以敢啃硬骨头的决心，

坚决打好自备井封停攻坚战。

卧龙区：召开自备井专项整治专题会议

6 月 19 日下午，卧龙区封停办召开自备井专项整治专题

会议。会议就“决战六月”任务中需纳管单位如何进行纳管

及个别单位在纳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难点进行了专题讨



论研究，并邀请区税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对 1 千方以下用水

户如何缴纳水资源税事宜做了讲解沟通。辖区相关街道办事

处分管负责人和业务负责人参加了会议。

卧龙区： 崔庄社区城中村水源置换

管网改造工程开工

6 月 20 日上午，卧龙区崔庄社区城中村水源置换管网改

造工程开工。

崔庄社区水源置换管网改造是推进该社区自备井封停

的首要条件，尽快解决社区群众饮水安全问题，是民心所向，

也是“飓风”行动的目标任务，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和重视。

刘江副市长、唐荣涛副秘书长、市封停办执行副主任闫道畅

数次到社区调研自备井封停及管网改造工作，区封停办立足

自身职责，不等不靠，主动作为，数次到现场督促指导，积

极解决制约管网改造进度的堵点、难点问题，多次与北控南

阳水务集团对接，商议居民用水问题，同时多方征求居民意

见，就改造费用问题进行协商，最终确定改造方案。期间，

区封停办和街道、社区干部、工作人员多次入户走访，耐心

细致做好解释宣传工作。

此次改造工程将共商、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理念贯穿全过



程。区封停办、街道、社区、居民、水务集团、施工单位协

同联动，在事前、事中加强沟通、密切配合、形成合力。改

造后预计可以解决 145 户，608 人的饮水问题，封停自备井

30 余眼。

宛城区：召开自备井封停工作约谈会

6 月 18 日上午，宛城区召开自备井封停工作约谈会，分

析研判“决战六月”任务攻坚完成情况。区封停办通报宛城

区“决战六月”任务清单及进展情况，区领导王明东要求承

担封停任务的各街道办事处思想认识上再提升，工作措施上

再精准，封停行动上再坚决，工作责任上再压实，强化属地

责任意识，坚定决心，主动靠前，树立有解思维，摈弃畏难

情绪，靶向发力，精准施策，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压茬作业，

打好自备井封停歼灭战，全力以赴保收官，高质量完成市委

市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。区水利局、区封停办、区效能中心、

相关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领导参加了会议。



中心城区“飓风”行动“决战六月”日通报

(2024.6.23)

辖区 分类 总任务数 累计完成数 累计完成比例 完成比例
排

名

示范区

应封停 84 33 39.29%

1应纳管 10 0 0.00% 35.11%

合计 94 33 35.11%

卧龙区

应封停 29 21 72.41%

2应纳管 55 4 7.27% 29.76%

合计 84 25 29.76%

宛城区

应封停 38 10 26.32%

3应纳管 0 0 0.00% 26.32%

合计 38 10 26.32%

高新区

应封停 34 9 26.47%

15.38% 4应纳管 57 5 8.77%

合计 91 14 15.38%

总计

应封停 185 73 39.46%

应纳管 122 9 7.38% 26.71%

合计 307 82 26.71%



报：市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、执行副组长。

发：中心城区四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各成员单位。


